
 

 

鲁人社函〔2016〕41 号 

 
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16 年全省技工院校与高职 
院校毕业生职业资格统一鉴定的通知 

 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直有关部门，各有关技工院校、高

等职业院校： 

为进一步促进技工院校与职业院校毕业生“双证”就业、素

质就业，根据原省劳动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全省技工学校高级班毕

业生进行职业技能统一鉴定的通知》（鲁劳社办〔2004〕34 号）、

和原省劳动社会保障厅、省教育厅《关于在高等职业院校中推行

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意见》（鲁劳社〔2004〕41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现就组织开展 2016 年全省技工院校和高职院校毕业生职业资格

统一鉴定（以下简称“统一鉴定”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统一鉴定范围及职业（工种） 

参加统一鉴定高级工的人员范围为：技工院校中符合申报高

级工条件的应届毕业生；高等职业院校中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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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批准的主体专业应届毕业生；按《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厅关于印发高等职业教育与技师教育合作培养试点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鲁教职发〔2013〕3号）要求，与技师学院开展合作

培养试点专业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。其他毕业生按规定参加相

应等级的职业资格鉴定。 

各有关院校申报统一鉴定职业（工种）时，可根据本院校专

业及教学实际情况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确定

相应的职业（工种）名称申报。 

二、统一鉴定方式与命题 

职业技能鉴定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。理论知识

考试采取闭卷 (答题纸或答题卡)作答和智能化考试两种方式进

行，操作技能考核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方式进行。理论知识考试和

操作技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，成绩达到 60分以上者为合格。理论

知识考试时间为 90分钟；操作技能考核时间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

有关规定确定。 

具备智能化考试机房要求的考点实施智能化考核，其理论知

识考试采取上机考核。 

统一鉴定试题由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统一命制。 

三、统一鉴定组织方式及鉴定时间 

（一）组织方式。全省技工院校和高职院校毕业生统一鉴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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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按照统一标准、统一时间、统一命题、统一试卷、分级实

施的原则，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组织。省属院校由省职

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实施；市属院校由各市按省统一规定的

时间及要求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鉴定时间。2016 年组织两次统一鉴定。理论考试时间

分别定于 5月 28日和 11月 26 日上午 8：30开考。理论考试结束

后，顺延进行技能操作考核，技能操作考核原则上在 3周内全部

完成，并将技能成绩按隶属关系报省、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。 

1、请各有关院校于 4月 4日、9月 23日前组织考生填写《山

东省职业技能鉴定考评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并将《山东省职业技能

鉴定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2）与考生资格证明材料按隶属关系报省、

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。 

2、各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于 4 月 8 日、9 月 30 日前对

所属院校考生资格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后的《山东省职业技能鉴

定申报表》上报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将利用“学籍管理系统”对报名情况进行比对审核。 

3、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于 4月 8日、9月 30日前在“职

业技能鉴定在线考务管理系统”对省属院校下发“2016 年××月

省属高级班统考”和“2016 年××月省属高职院校统考”计划。

各省属院校务必于4月18日、10月 13日前将考生信息录入完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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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提交上报。市属院校按当地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要求操作。 

4、5 月 16 日、11 月 13 日前，省、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

心向各院校下发《操作技能考核材料准备通知单》。各市职业技能

鉴定指导中心与省属院校分别于5月27日和11月25日派2名以

上工作人员按有关规定携带本人身份证、单位介绍信及山东省职

业技能鉴定收费通知单到指定地点领取试卷。 

5、鉴定结束后，理论试卷与答题纸(卡)按规定现场密封，按

隶属关系送省、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分别组织阅卷；技能考

核的成绩汇总表及评分表按规定由考评员、考点负责人签字，按

隶属关系送省、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。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

技能考核两项全部合格的考生，颁发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各市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严格按照

《山东省职业技能鉴定考务工作规则》要求，规范考务管理，加

强现场督导，确保统一鉴定质量。 

（二）各市要严格按规定的报考条件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审

核，不得自行扩大报考范围和修改报名标准。未经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厅批准，各市各单位不得扩大统一鉴定范围。 

（三）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对统一鉴定的考核过程、考

核成绩、证书发放等工作进行抽查。对不按照文件要求组织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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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鉴定规定的单位、人员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（四）统一鉴定收费按照省财政厅、物价局规定的收费标准

收取。不得提高收费标准，不准搭车乱收费。 

为做好今年的统一鉴定工作，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将设

立考试值班电话和监督举报电话，值班电话：0531-86012203，监

督电话：0531-86018060。各市也要设立值班电话和监督举报电话，

及时解决考生咨询和考核突发事件。 

 

附件：1.山东省职业技能鉴定考评表 

          2.山东省职业技能统一鉴定申报表 

 
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16 年 3月 3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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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山东省职业技能鉴定考评表 
姓   名  性  别  出生日期  

文化程度  政治面貌  民族  

身份证号  

工作单位  单位性质  

从事职

业 
 联系电话  参加工作时间  

从事职业年限  常住住址  

身份证住址  邮政编码  

二寸 

近期 

免冠 

照片 

原职业(工种)  原级别  原证书编号  

申报职业 

(工种) 
 鉴定级别  补贴证件及号码  

个人工作及 

职业培训简历 
 

职业技能鉴定 

所(站)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理论成绩  技能成绩  

职业技能鉴定 

中心审查意见 

按照国家职业（技能）标准，经考核鉴定，达到     级技能水平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行政部门 

审批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此表存入本人档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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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山东省职业技能统一鉴定申报表 
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 电话   邮编  

申报院校  
负责人 

联系电话 
 

理论考试 

时间 
 年   月    日 

技能考试 

时间 
  年    月    日 

理论考试 

地点 
  

技能考试 

地点 
  

申报参加鉴定人数 实际参加鉴定人数 

鉴定工种 
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

高级

技师
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

高级

技师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申报院校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盖章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 

中心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( 盖章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职业能力建设科（处） 

或主管部门（单位） 

意见 

 

( 盖章 ) 

年    月    日 

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

心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( 盖章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说明:此表一式三份，申报院校、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、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各存一份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 2016 年 3月 30 日印发 


